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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 2020 年度立项项目结项评审
方案  

  

  2021 年，根据《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项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组织完成

2020 年度立项开发项目的结项评审工作。 

  一、时间安排  

  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 2020 年度立项项目共 9个，其中《陈翰章年谱长

编》纳入“东北抗联英烈年谱长编”丛书出版。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10 月 31
日，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按照与各项目承编单位（个人）签订的《项目

责任书》，组织专家对 2020 年度立项的 8个项目进行结项评审，验收时间安排

见附件。 

  二、要求  

  1.项目承编单位（个人）在本方案明确的时限内向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
会提交送审稿件、提出结项申请。 

  2.项目承编单位（个人）需在协议签订的完稿时间前 1 个月提出申请。如

遇特殊情况，不能按时报请结项评审，项目单位（个人）应至少提前 20 天提出
书面申请，经省方志委批准后，可按重新约定的时间提请结项评审。未通过结

项评审或经批准推迟后仍未按时完成的项目，视具体情况，或组织进一步修改

完善重新进行结项评审，或撤销项目立项。对于撤销立项的项目，于 2021 年

12 月 31 日前下发撤销项目立项通知书。 

  3. 项目单位（个人）报送结项评审的书稿要进行装订，同时报送电子文

档。 

  三、项目结项  



  通过结项评审后，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按《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

项工作管理办法》对项目进行结项，制作项目结项报告书，送达项目单位（个

人）。 

  四、联系方式  

  地 址：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1486 号 229 室（省地方志） 

  邮 编：130051 

  电 话：0431-88904870 13756561330 

  邮 箱：jlsdfzxh@126.com 

  联系人：任 帅 

  附件：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 2020 年度立项项目结项评审时间安排 

  

  

   

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 2020 年度立项项目验收时间安排  

序号  项目名称  申报单位  负责人  项目编号  完成时间  

1  中国·敦化民间刀画  敦化市文旅局  张指挥  202002  10月 31 日  

2  （民国）《梨树县志》译注  梨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周宝文  202003  6月 30 日  

3  满族玛虎戏传承与研究  吉林建筑大学  王松林  202004  6月 30 日  

4  
巾帼长城——中国东北妇女抗战实

录  
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巩 艳  202005  3月 15 日  

5  木城往事  个人申报  高振环  202006  3月 15 日  

6  洮南史略  洮南市史志办公室  孙 杰  202007  9月 30 日  

7  榆树历史文化丛书（5册）  榆树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 张晓春  202008  10月 31 日  

8  《长白山江冈志略》译注  
延边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

   

赵敬国  202009  9月 30 日  


